
五礦資源 二零二一年年報

58

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經審核之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戰略及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的主要業務為在世界各地從事鋅、銅、金、

銀及鉛礦床之勘探、開發及採礦業務。

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5。

有關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可呈報分

部收入及相關經營利潤貢獻（EBIT）之分析載於合併財務報表附

註4。

於年內，售予最大客戶及五大客戶之銷售總額分別佔本集團銷售

總額約38.3%及約78.3%。本集團五大供應商於年內之採購總額佔

本集團採購總額約16.9%。

除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於五大客戶中有一間持有約88.4%權益

外，各董事或彼等之任何緊密聯繫人或任何據董事所知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逾5%之本公司股東概無在本集團任何五大客戶

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實益權益。

MMG的願景是成為享譽全球的礦業公司。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人

才、所在的社區及股東創造財富，旨在將MMG的規模及價值增加

一倍，並於二零三零年再增加一倍。

MMG已奠定支持未來增長及發展的穩健基礎。本公司擁有四個已

納入公司規劃及決策過程中的策略性驅動因素：

• 中國力量：憑藉作為全世界金屬及礦產資源最大消費國的優

勢，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

• 挖掘價值：秉承卓越理念擁有併運營礦山，創造優異的投資回

報，增強未來融資及實現增長的能力。

• 責權清晰：充分利用賦權、多元化的運營結構的優勢，以及集

團對核心原則及價值的指導，推動本公司在全球各地運營單位

中形成獨特的工作模式。

• 共同進步：採礦業為當地、區域及國家做出貢獻，並為變化不

斷的世界交付產品，從而推動社會進步，我們引以為傲。

為達成本公司的目標，其已按照下列原則運營：

• 運營：礦山基本自給自足，透過區域辦公室提高地方運營

效率。

• 集團運營支援：在全球資產基礎的運營至關重要的領域中，設

有限定數量的專家。

• 環球服務：以最低成本交付真正全球共享活動。

• 公司：精簡的總部（設於墨爾本及北京），僅集中於經營及管

理上市公司以及併購。

董事會承諾目前成功的運營模式將保持不變，由最合適的優秀人

才組成的管理團隊，並與擁有全球最大商品消費力量的中國保持

緊密關係，以深入瞭解市場並取得國內的資金來源。

本公司集中於控制成本、持續提升生產力、擴大其資源基礎並

加強資產負債平衡。這將使本公司得以邁進下一階段穩步有序的

增長。

本年報內之董事長回顧、行政總裁報告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載有

本集團年度業務回顧、本集團可能面臨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以及

有關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的論述。

本集團仍然相信，除財務業績外，高水平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建立

企業與社會的良好關係、激勵員工士氣及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回報

而言至為重要。本年報第86至97頁載有關於本集團環境政策及表

現、與主要利益相關方的關係以及遵守對本集團具有重大影響的

相關法律及法規的情況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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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資源量及儲量

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載於本年報

第105頁財務報表之合併損益表內。

二零二一年並無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董事會不

建 議 就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派 發 末 期 股 息

（二零二零年：無）。

董事會報告（續）

儲備

可供分派儲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

借貸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之儲備變動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4。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可供分派儲備之詳情載於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4。

本 年 度 內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之 變 動 詳 情 載 於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註12。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借貸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

表附註25。

於二零二一年，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繼續維持貸款協議，當中載

有規定控股股東須履行特定表現責任的條件。違反該責任將導致

貸款產生對發行人經營而言屬重大的違約事件，詳情載於下文。

貸款協議載有有關控股股東須履行特定責任的條件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的持續披露規定，關於本集團貸款協

議內載有控股股東須履行特定責任條件的詳情如下。

1. 國家開發銀行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悉尼分行向MMG 

Dugald River提供之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MMG Dugald River及若

干其他附屬公司與國家開發銀行及中國銀行悉尼分行就開發及

建設Dugald River項目金額達10.0億美元的融資訂立一份貸款協

議（Dugald River貸款）。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Dugald 

River貸款訂約方訂立修訂協議，據此，Dugald River貸款調減至

550.0百萬美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Dugald River貸款作出

進一步修訂，（其中包括）減少抵押安排及放寬遵守規定的條

件。Dugald River貸款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可供提取，

及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前償還。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十一日，Dugald River貸款項下尚未償還之金額297.2百萬美元

已悉數償還，且Dugald River貸款已終止。

根據經修訂Dugald River貸款之條款，倘發生下列情況（其中包

括），國家開發銀行及／或中國銀行悉尼分行有權宣佈貸款項

下之所有未償還貸款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 五礦股份不再直接或間接合法及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最少51%權益；或

• 五礦股份不再有權︰

(a)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就超過一半的最高可表決票數投票或

控制該投票；或

(b) 委任或罷免本公司全體或大多數董事或其他同等高級人員；或

(c) 就本公司之經營及財務政策作出指示，且本公司董事或其

他同等高級人員須遵從該指示。

2.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向MMG Finance Limited提供之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MMG Finance Limited（MMG 

Finance）訂立一份貸款協議（二零二零年中國工商銀行貸

款），據此，中國工商銀行同意向MMG Finance提供一筆300.0

百萬美元的三年期循環信貸作一般企業用途。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中國工商銀行貸款尚未提取。

根據二零二零年中國工商銀行貸款，倘本公司不再為五礦有色

之附屬公司或MMG Finance不再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則

發生違約事件，貸方有權宣佈有關貸款項下的所有未償還貸款

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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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悉尼分行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盧森堡分行向Minera Las Bambas S.A.提供之貸款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Minera Las Bambas S.A.分別與中國

銀行悉尼分行及中國工商銀行盧森堡分行就其運營資金需求訂立

175.0百萬美元的三年期循環貸款（二零一九年貸款）。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兩項二零一九年貸款均未提取。

根據二零一九年貸款，倘發生下列情況，中國銀行悉尼分行及

／或中國工商銀行盧森堡分行可向Minera Las Bambas S.A.發出

不少於五天的通知，以取消承諾，並宣佈其各自之貸款協議項

下之所有未償還貸款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 中國五礦不再實益持有超過本公司50%已發行股本；或

• 中國五礦不再直接或間接有權：

(a)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就超過50%之最高可表決票數投票或

控制該投票；或

(b) 委任或罷免本公司全體或大多數董事或其他同等高級人員；或

(c) 就本公司之經營及財務政策作出指示，且本公司董事或其

他同等高級人員須遵從該指示。

就本公司擁有Minera Las Bambas S.A.之權益及控制權，亦受限

於相同規定，否則中國銀行悉尼分行及／或中國工商銀行盧森

堡分行亦可取消承諾，並宣佈其各自之貸款協議項下之所有未

償還貸款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4. 國家開發銀行向五礦資源有限公司提供之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貸款協議（二零二零年

國家開發銀行貸款），據此，國家開發銀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

一筆85.0百萬美元的三年期信貸作一般企業用途。二零二零年

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可於年期的首兩年內提取。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國家開發銀行貸款項下尚未償還

之金額為5.0百萬美元。

根據二零二零年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倘五礦有色不再實益持有

超過本公司51%已發行股本，國家開發銀行有權宣佈貸款項下

之所有未償還貸款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5. 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悉尼分行、中國工商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向Minera Las 

Bambas S.A.提供之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Minera Las Bambas S.A.與國家開發銀

行、中國銀行悉尼分行、中國工商銀行澳門分行及中國進出口

銀行各自訂立一筆800.0百萬美元的三年期信貸（二零二零年

Las Bambas貸款）作運營資金需求。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Las Bambas貸款尚未提取。

根據二零二零年Las Bambas貸款，倘發生下列情況，國家開發

銀行、中國銀行悉尼分行、中國工商銀行澳門分行及中國進出

口銀行可向Minera Las Bambas S.A.發出不少於20天的通知，

宣佈其各自之貸款協議項下之所有未償還貸款即時到期及須予

償還：

• 中國五礦不再實益持有超過本公司50%已發行股本；或

• 中國五礦不再直接或間接有權：

(a)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就超過50%之最高可表決票數投票或

控制該投票；或

(b) 委任或罷免本公司全體或大多數董事或其他同等高級人

員；或

(c) 就本公司之經營及財務政策作出指示，且本公司董事或其

他同等高級人員須遵從該指示。

就本公司擁有Minera Las Bambas S.A.之權益及控制權，亦受限

於相同規定，否則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悉尼分行、中國工商

銀行澳門分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亦可取消承諾，並宣佈其各自之

貸款協議項下之所有未償還貸款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五年財務摘要

股本

本集團於過去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以及資產及負債之摘要載於本

年報第193至194頁。

本公司之股本變動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3。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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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資源量及儲量

董事服務合約

董事之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權益

董事

所有擬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概無與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於一年內由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予以終

止而需作出賠償（一般法定賠償除外）之尚未屆滿服務合約。

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或彼等之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

於年結日或年內任何時間仍然有效且本公司董事於當中擁有重大

權益之重大合約。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之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長

國文清先生（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董事長）

焦健先生（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長）

執行董事

高曉宇先生（行政總裁）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李連鋼先生（暫代行政總裁）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暫代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張樹強先生

徐基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Peter CASSIDY博士

梁卓恩先生

陳嘉強先生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李連鋼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

暫代行政總裁。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77條，李先生將於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告退，惟彼符合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8條，焦健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席告退，惟彼符合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董事會報告（續）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8條及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

經修訂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守則條文第B.2.2條及第B.2.3條，

Peter Cassidy博士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惟彼符合

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本公司已收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就其

獨立性出具之年度確認函，並認為該等董事均具獨立性。

捐款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所作出的慈善及公益捐款約為476,6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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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登記於備存的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通知本公

司及香港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備存的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

倉。此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概無獲授予或行使可認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本或債務證券之任何權利。

權益性質

所持相關股份數目

約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比（%）3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購股權 業績獎勵2

高曉宇1 個人 -    - 21,754,763 0.25

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高曉宇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彼於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業績獎勵項下授出21,754,763業績獎勵之權益於

同日失效。
2. 董事於本公司之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乃透過本公司所授出之業績獎勵而獲得，其詳情載於本年報第66至69頁之「業績獎勵」一節。
3. 百分比數目乃按照所持股份及╱或相關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8,639,126,253股）之百分比計算。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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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上之權益 獲准許彌償責任及董事與高級人員的責任保險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董事於本

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之權益（定義見《上

市規則》）載列如下：

1. 國文清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前董事長（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五日辭任），為︰

 » 中國五礦董事兼總經理；

 » 五礦股份董事長；及

 » 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2. 焦健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獲委任

為本公司董事長），為︰

 » 中國五礦副總經理；

 » 五礦股份董事兼總經理；及

 » 五礦有色董事長。

3. 高曉宇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前行政總裁（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五日辭任），為︰

 » 五礦有色董事；及

 » Top Create Resources Limited（Top Create）董事。

4. 張樹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 中國五礦財務部總經理；

 » 五礦有色控股董事；

 » 五礦有色董事；

 » 五礦香港董事；及

 » Minmetals Finance Co., Ltd.董事長。

5. 徐基清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  五礦有色董事兼總經理。

雖然本集團與上述公司皆涉及同一行業之業務，但彼等為由分開

及獨立之管理層營運的獨立公司。因此，本公司可獨立於中國五礦

集團，且基於各自之利益經營其業務。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公司條例》所規定，本公司須就各

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可能因履行其職責或於相關的其他情況下而

蒙受或招致或與其相關的所有損失或責任而自本公司的資產作出

彌償，前提為該細則的條文僅在與《公司條例》無衝突之情況

下生效。於年內，本公司已為本公司董事及高級人員安排合適

的董事及高級人員責任保險。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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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參與者獲授予

二零一六年購股權項下之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購股權合共尚有4,074,630份未行使購股權，佔本公司

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5%。

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 目的

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之目的是讓本公司向本集團經挑選之僱

員授予獎賞，作為其對本集團發展及增長所作出之貢獻或可能

作出之貢獻之獎勵或回報。

2. 參與者

本公司可於授出日期向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與本公司有關聯

之任何其他公司之僱員並由本公司董事按此指定之任何人士授

予購股權。

3. 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

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為454,761,265

股股份，佔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26 %。

4. 每位參與者可獲授股份數目之上限

不得向任何合資格人士再授予購股權，而導致該合資格人士

於截至及包括授出購股權當日止12個月期間因全面行使根據

二 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已獲授及將獲授之購股權（包括已行

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已獲發行及可獲發行之股份

總數，超過授出購股權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倘再授

出超過上述限額之購股權，則必須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

5. 根據購股權須認購股份之期限

董事會可全權酌情確定行使購股權之期限，惟該期限不得超過

由該購股權已授出並獲接納當日起計十年，但須受提早終止條

文規限。

6. 購股權於行使前須持有之最短期限

購股權於行使前須持有之最短期限為由授出當日起計12個月，

惟董事會有權於授出購股權時確定較長的最短期限。

7. 接納之期限及接納購股權之應付金額

申請或接納購股權並無應付之金額。

8. 行使價之釐定基準

行使價將於授出有關購股權時由董事會釐定，而其不得低於以

下之最高者：

 » 於授出有關購股權當日香港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本公司每

股股份收市價；及

 » 於緊接授出有關購股權當日前五個營業日香港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示本公司每股股份平均收市價。

9. 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之剩餘期限

除非董事會提前終止，否則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終止。

董事會報告（續）



亮點 財務報表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做法及表現企業管治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65

董事會報告資源量及儲量

二零一六年購股權

於二零一六十二月十五日，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購股權（二零一六年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尚有4,074,630未行使購股權，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5%。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變動如下︰

每股行使價
（港元） 行使期2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1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3 年內失效4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本集團僱員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 2.29 歸屬完結 

日期後四年內 11,192,385 - (6,257,076) (860,679) 4,074,630

總計 11,192,385 - (6,257,076) (860,679) 4,074,630 

附註：
1. 在緊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一天的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為每股2.25港元。
2. 購股權之歸屬期及表現期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當中60%已歸屬之購股權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可予行使，而40%

已歸屬之購股權受限於為期12個月之延長行使期，該等購股權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可予行使。購股權之歸屬取決於達成各授出函件所載列之若干表現條件，包
括（其中包括）於歸屬期內達成資源增長及市場相關表現目標。購股權根據所達成的目標表現水平按百分比基準歸屬。二零一六年購股權之參與者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二十二日歸屬時因本公司及個人表現條件之達成獲授了33.33%之二零一六年購股權。

3. 緊接購股權獲行使日期前，本公司股份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4.68港元。
4. 購股權因離職而失效。
5. 年內並無註銷購股權。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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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獎勵
根據長期獎勵股權計劃所授出的業績獎勵，合資格參與者獲授予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二零一九年業績獎勵、二零二零年業績獎勵

及二零二一年業績獎勵項下之業績獎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業績獎勵、二零二零年業績獎勵及二零二一年

業績獎勵合共尚有101,556,419未行使業績獎勵，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18%。

業績獎勵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1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年內授出 年內歸屬 年內註銷 年內失效2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本集團僱員 二零一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 7,002,799 - (835,659) - (6,167,140) -

總計 7,002,799 - (835,659) -   (6,167,140) -

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根據長期獎勵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業績獎勵（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並無未行使業績獎勵。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變動如下：

附註：
1. 業績獎勵之歸屬期及表現期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業績獎勵之歸屬取決於達成各授出函件所載列之若干表現條件，包

括（其中包括）於歸屬期內達成資源增長及市場相關表現目標。業績獎勵根據門檻及所達致的目標表現水平按百分比基準歸屬。部分已歸屬業績獎勵須受限於最長為
歸屬後兩年不同期間的持股禁售期。業績獎勵以零現金代價授出。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之參與者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歸屬時因本公司及個人表現條件之達成獲授了
16.7%之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

2. 業績獎勵於歸屬期內因離職及未能達成表現條件而失效。

董事會報告（續）



亮點 財務報表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做法及表現企業管治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67

董事會報告資源量及儲量

業績獎勵數目

參與者 
類別及姓名 授出日期2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年內授出 年內歸屬 年內註銷 年內失效3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董事

高曉宇1 二零一九年 
五月三日 5,604,754 - - - - 5,604,754

本集團僱員 二零一九年 
五月三日 12,845,086 - - - (1,048,877) 11,796,209

總計 18,449,840 - - - (1,048,877) 17,400,963

二零一九年業績獎勵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本公司根據長期獎勵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業績獎勵（二零一九年業績獎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尚有17,400,963未行使業績獎勵，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20%。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九年業績獎勵變動如下：

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高曉宇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彼之5,604,754業績獎勵之權益於同日失效。
2. 業績獎勵之歸屬期及表現期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歸屬時間將為二零二二年六月或前後。業績獎勵之歸屬取決於達成

各授出函件所載列之若干表現條件，包括（其中包括）於歸屬期內達成資源增長及市場相關表現目標。業績獎勵根據門檻及所達致的目標表現水平按百分比基準歸
屬。部分已歸屬業績獎勵須受限於最長為歸屬後兩年不同期間的持股禁售期。業績獎勵以零現金代價授出。

3. 業績獎勵因離職而失效。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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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獎勵數目

參與者 
類別及姓名 授出日期3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年內授出 年內歸屬 年內註銷 年內失效4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董事

高曉宇1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九日 12,130,042 - - - - 12,130,042

本集團僱員2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九日 57,440,413 - - - (5,997,263) 51,443,150

總計 69,570,455 - - - (5,997,263) 63,573,192

二零二零年業績獎勵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根據長期獎勵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業績獎勵（二零二零年業績獎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尚有63,573,192未行使業績獎勵，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7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零年業績獎勵變動如下：

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高曉宇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彼之12,130,042業績獎勵之權益於同日失效。
2. 本集團僱員包括李連鋼先生，彼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暫代行政總裁前為執行總經理－澳洲及商務。彼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獲授

2,295,115業績獎勵。
3. 業績獎勵之歸屬期及表現期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歸屬時間將為二零二三年六月或前後。業績獎勵之歸屬取決於達成

各授出函件所載列之若干表現條件，包括（其中包括）於歸屬期內達成資源增長、財務及市場相關表現目標。業績獎勵根據門檻及所達致的目標表現水平按百分比
基準歸屬。部分已歸屬業績獎勵須受限於最長為歸屬後兩年不同期間的持股禁售期。業績獎勵以零現金代價授出。

4. 業績獎勵因離職而失效。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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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獎勵數目

參與者 
類別及姓名 授出日期3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年內授出 年內歸屬 年內註銷 年內失效4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董事

高曉宇1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 - 4,019,967 - - - 4,019,967

本集團僱員2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 - 17,286,814 - - (724,517) 16,562,297

總計 - 21,306,781 - - (724,517) 20,582,264

二零二一年業績獎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根據長期獎勵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業績獎勵（二零二一年業績獎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尚有20,582,264未行使業績獎勵，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2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一年業績獎勵變動如下：

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高曉宇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彼之4,019,967業績獎勵之權益於同日失效。
2. 本集團僱員包括李連鋼先生，彼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暫代行政總裁前為執行總經理－澳洲及商務。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獲授

760,615業績獎勵。
3. 業績獎勵之歸屬期及表現期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歸屬時間將為二零二四年六月或前後。業績獎勵之歸屬取決於達成

各授出函件所載列之若干表現條件，包括（其中包括）於歸屬期內達成資源增長、財務及市場相關表現目標。業績獎勵根據門檻及所達致的目標表現水平按百分比
基準歸屬。部分已歸屬業績獎勵須受限於最長為歸屬後兩年不同期間的持股禁售期。業績獎勵以零現金代價授出。

4. 業績獎勵因離職而失效。

董事會報告（續）



五礦資源 二零二一年年報

70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已列入本公司須予備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

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1 約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比（%）2

中國五礦集團有限公司（中國五礦） 受控法團權益 5,847,166,374 67.68

中國五礦股份有限公司（五礦股份） 受控法團權益 5,847,166,374 67.68

五礦有色金屬控股有限公司（五礦有色控股） 受控法團權益 5,847,166,374 67.68

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五礦有色） 受控法團權益 5,847,166,374 67.68

愛邦企業有限公司（愛邦企業） 受控法團權益 5,847,166,374 67.68

中國五礦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五礦香港） 實益擁有人 5,847,166,374 67.68

附註：
1. 五礦香港分別由五礦股份、愛邦企業及Top Create擁有約39.04%、38.95%及22.01%權益。愛邦企業及Top Create由五礦有色全資擁有，而五礦有色則分別由五礦有

色控股及五礦股份擁有約99.999%及0.001%權益。五礦有色控股為五礦股份之全資附屬公司。五礦股份由中國五礦擁有約87.5%權益及中國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擁有約
0.8%權益，而中國五金製品有限公司為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中國五礦、五礦股份、五礦有色控股、五礦有色及愛邦企業均被視為擁有由五礦香港所持
有本公司5,847,166,374股股份之權益。

2. 百分比數目乃按照每位人士所擁有之股份數目（不論是直接╱間接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佔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8,639,126,253
股）之百分比計算。

董事會報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其他列入本公司登記冊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已列入本公司須予備存之登記

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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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以下重大關

連交易，其詳情載列如下：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本公司公佈其已議決以根據於二零二零年

五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會之一般授權發行及

配發最多合共104,451,681股新獎勵股份的方式，支付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業績獎勵項下的業績獎勵，惟僅限於依

照其條款歸屬者。本公司長期獎勵股權計劃項下若干獎勵參與者

為本公司董事及／或本公司重大附屬公司董事，根據《上市規

則》，彼等各自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建議本公司向該等獎勵參與者發行新獎勵股份（僅

限於依照其條款歸屬的相關業績獎勵（最多為42,916,206股新

獎勵股份）將構成本公司的不獲豁免關連交易，並須待（其中包

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本公司(i)已就發行新獎勵股份向股東

寄發載有發行新獎勵股份、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意見及新百利融

資有限公司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詳情之通

函；及(ii)向股東寄發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並

於會上考慮發行獎勵股份的大會通告。發行新獎勵股份已獲有

權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的股東批准。

2.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日，本公司公佈Minera Las Bambas 

S.A.（MLB）與China 19th Metallurgical Corporation Sucursal 

Peru（MCC19）就落實於Las Bambas建設及安裝三號球磨

機及相關工程（包括於球磨機內安裝諧波濾波器）訂立協

議。建設工程價值最多約22百萬美元，而安裝工程價值最多

約2.2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已根據協議條款向MCC19

分別支付約15.2百萬美元及1.7百萬美元。

MCC19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根據

《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與MLB達成的協議構成本公司之

關連交易。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以下重大持續

關連交易，其詳情載列如下：

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MMG South America Company 

Limited（MMG SA）與五礦有色就MMG SA從Las Bambas項

目購入之銅精礦銷售予五礦有色集團訂立協議（Las Bambas

五礦有色銅銷售框架協議），惟須獲獨立股東批准。獨立股東

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銷售框架協議及建議銷售額年度上限。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根據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銷售框

架協議之條款，MMG SA與五礦有色訂立協議，當中列明五礦有

色與MMG SA之間買賣銅精礦明確條款（Las Bambas五礦有色

銅精礦承購協議）。

根據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銷售框架協議，Las Bambas五礦有

色銅精礦承購協議的年期為Las Bambas礦山的開採年限。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銷售框架協議的年度上限乃按一年內MMG 

SA向五礦有色集團成員公司出售一定數量的Las Bambas項目所

產銅精礦含銅而釐定，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定為

277,000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MMG 

SA根據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精礦承購協議向五礦有色集團成

員公司出售銅精礦含銅約172,000噸。

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本公司公佈MLB與MCC19就落實與

建設輸電線路相關的土木及機電工程價值約4.2百萬美元，以及

建設燃料箱、水箱及乳膠倉價值約8.3百萬美元而訂立協議。於

二零二一年，已根據協議條款向MCC19分別支付約2.9百萬美元

及5.8百萬美元。

MCC19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根

據《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與MLB達成的協議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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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礦有色為控股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Las Bambas五礦有

色銅銷售框架協議及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精礦承購協議構成

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根據股東協議， MLB與中信金屬秘

魯投資有限公司（中信）就買賣中信承購Las Bambas礦山所產

銅精礦的配額訂立協議（中信銅精礦承購協議）。中信銅精礦

承購協議的年期為Las Bambas礦山的開採年限。中信銅銷售框

架協議的年度上限乃按一年內MLB向中信出售一定數量的Las 

Bambas項目所產銅精礦含銅而釐定，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年度定為127,000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MLB根據中信銅精礦承購協議向中信出售銅精礦含銅約

74,000噸。

由於中信控制MMG SAM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其為MMG 

SAM之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中信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且中信銅精礦承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

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3.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香港時間），本公司公佈MLB與

China Minmetals Nonferrous Metals Peru SAC （Minmetals 

Peru）就Las Bambas運營訂立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應協議，

初步為期六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香港時間）及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MLB選擇行使選擇權將Las Bambas研磨介質

供應協議各進一步續期十二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MLB選擇行使其最後選擇權將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應協議再進一步續期六個月。

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應協議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到

期。然而，於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應協議到期前所下達之訂

單於二零二零年剩餘時間及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內繼續交付。

根據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應協議，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期間的上限為8.0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前根據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

應協議所下達之訂單，價值約為3.0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繼

續交付。有關交付現已終止。

Minmetals Peru為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根據《上市規

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Las Bambas研磨介質供應協議構成

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4.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MMG Australia Limited (MMG Australia)

與愛邦貿易有限公司（愛邦貿易）就MMG Australia向愛邦貿易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銷售

Rosebery礦山所產精礦訂立協議（Rosebery精礦銷售協議）。

該協議各年的銷售年度上限為50.0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公佈Rosebery精礦銷售協

議項下的交易價值超出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之年度上限，原因為Rosebery礦山的產量以及銅、金及銀的價

格均高於預期。因相同理由，本公司預計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於Rosebery精礦銷售協議項下的應付金額將高

於原先估計的金額。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

包括有利益關係之董事）已(i)追認Rosebery精礦銷售協議項下的

交易及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修

訂年度上限為85.0百萬美元以及(ii)批准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修訂年度上限為100.0百萬美元。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Rosebery精礦銷售

協議項下之已交易銷售金額約為85.0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九日，MMG Australia與Minmetals North-

Europe就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銷售精礦訂立協議。此協議各年的年度上限為100.0百萬美元。

愛邦貿易及Minmetals North-Europe各自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

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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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與MMG Australia達成的協議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5.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本公司公佈MMG Dugald River與

Minmetals North-Europe訂立鋅精礦銷售協議有關於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內銷售約100,000至120,000乾公噸

鋅，年度上限為每年130.0百萬美元（MMG Dugald River鋅精礦

銷售協議）。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MMG Dugald River鋅

精礦銷售協議項下之已交易銷售金額約為121.0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MMG Dugald River與Minmetals 

North-Europe就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銷售鋅精礦訂立協議。此協議各年的銷售年度上

限為145.0百萬美元。

Minmetals North-Europe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之全

資附屬公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與MMG 

Dugald River訂立的協議均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6. 於二零二一年，本公司之附屬公司MLB、 MMG Dugald River

及MMG Finance各自與Minmetals（U.K.）Limited（Minmetals 

UK）就Minmetals UK提供代理服務以代表各有關附屬公司於倫

敦金屬交易所或與金融機構進行若干商品及報價期對沖交易訂

立獨立協議（商品對沖代理協議）。

根據商品對沖代理協議，各附屬公司合共向Minmetals UK支付的

服務費所適用的年度上限設定為6.0百萬美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附屬公司應向Minmetals UK支付的

服務費為3.35百萬美元。

Minmetals UK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

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

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商品對沖代理協議

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7.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公佈其已與Minmetals Logistics 

Group Co., Ltd（Minmetals Logistics）就Minmetals Logistics於

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為本集團產品之航運提供

海運服務訂立航運框架協議（航運框架協議），二零二零年之年

度上限為10.0百萬美元，而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之年度上限

則各為23.0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Minmetals Logistics根

據航運框架協議提供服務之價值約為11.5百萬美元。

Minmetals Logistics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

公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

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航運框架協議構

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8.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本公司公佈MLB分別與中鎢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中鎢）及五礦有色就於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及

二零二二年銷售鉬精礦訂立鉬精礦銷售協議，中鎢及五礦有色

於二零二零年之年度上限各為15.0百萬美元，而中鎢及五礦有

色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之年度上限則各為35.0百萬美元

（Las Bambas鉬精礦銷售框架協議）。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與五礦有色訂立

之協議項下之已交易銷售金額為14.2百萬美元，而根據與中鎢

訂立之協議項下之銷售交易約金額為9.0百萬美元。

中鎢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根據

《上市規則》為中國五礦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五礦

有色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關

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各Las Bambas

鉬精礦銷售框架協議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收購Minerals and Metals Group

後，以下重大持續交易已成為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之持

續關連交易（不追溯持法則之持續關連交易），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項交易的詳情載列如下：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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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MMG Management 

Pty Ltd與愛邦企業訂立一份貸款協議（不追溯持法則之MMG貸款

協議），據此，MMG Management Pty Ltd同意按無承諾方式向

愛邦企業提供貸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根據不追溯持法則之MMG貸款協議，並無墊付或未償還金額。

愛邦企業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

之關連人士。因此，不追溯持法則之MMG貸款協議構成本公

司之不追溯持法則之持續關連交易，而本公司將就該交易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60條之規定。

本公司於釐定年內進行之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的價格及條款

時已跟隨其定價政策及指引。

審閱持續關連交易

控股股東於合約之權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上述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持續關連交易之訂立：

(a) 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

(b) 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及

(c) 根據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銷售框架協議、Las Bambas五礦

有色銅精礦承購協議、中信銅精礦承購協議、Las Bambas研磨

介質供應協議、Rosebery精礦銷售協議、Dugald River鋅精礦銷

售協議、商品對沖代理協議、航運框架協議及Las Bambas鉬精

礦銷售框架協議之各自條款進行，而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

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核數師已獲委聘就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作出匯報。有關

匯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證委聘準則第3000號

（修訂版）「審核或審閱過往財務資料以外之核證委聘」及參照

應用指引第740號「關於香港《上市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控股股東五礦有色之附屬公

司Top Create提供予MMG SA一項本金金額2,262.0百萬美元為期

四年之貸款，用於收購Las Bambas項目。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公佈訂約各方修

訂貸款（其中包括）將貸款期由四年延長至十一年、延後付款日

期及調整利率。鑒於該筆貸款為無抵押且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故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公佈及申報規定。

核數師函件」進行。核數師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6條的規

定，就上文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

的持續關連交易發出無保留意見函件，當中載列其結論。本公司

已將核數師函件副本送呈香港聯交所。

此外，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向董事會確認，其並無注意到有任何事

情使其相信上述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持續關

連交易：

(a) 並未獲董事會批准；

(b) 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根據本集團涉及其提供貨物或服務的交易

的定價政策而訂立；

(c) 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根據該等規管交易的相關協議訂立；及

(d) Las Bambas五礦有色銅銷售框架協議、Las Bambas五礦有色

銅精礦承購協議、中信銅精礦承購協議、Las Bambas研磨介質

供應協議、Rosebery精礦銷售協議、Dugald River鋅精礦銷售協

議、商品對沖代理協議、航運框架協議及Las Bambas鉬精礦銷

售框架協議已超出本公司公佈所披露之各自年度上限或經修訂

年度上限。

董事會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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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資源量及儲量

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關連人士交易的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表附

註32。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32所載的各項關連人士交易根據《上市規則》

亦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的披露規定，惟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獲

豁免遵守披露規定之該等交易除外。

關連人士交易

年內概無訂立或存在有關本公司之全部或任何重要部分業務之管

理及行政合約。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由管治、薪酬及提名委員會根據僱員之貢

獻、市場慣例、學歷及能力擬訂。

釐定本公司董事的薪酬會考慮之因素包括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

董事之責任、適用地區聘用條件。在執行董事的情況下，亦包含

適當「承擔風險」與表現掛鈎的薪酬。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及業績獎勵，作為對執行董事及合資格

僱員之獎勵。有關購股權計劃及業績獎勵之詳情載於「購股權計

劃」及「業績獎勵」各節。就MMG而言，其已採納長期及短期

「承擔風險」之獎勵計劃獎勵其執行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並使彼

等的獎勵薪酬與MMG的表現一致。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管理合約

本集團退休計劃之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1。

有關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資料詳情載於本年報第54至

57頁。

合併財務報表已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彼將於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任滿告退，惟其合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退休計劃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獨立核數師

薪酬政策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報告之詳情載於本年報第76至85頁。

根據本公司所得的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會所知，於刊印本報告前之

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維持不少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5%的足夠公眾持股量。

除下文所概述的事項外，概無發生對未來年度本集團之經營、業

績或財務狀況有或可能有重大影響的其他結算日後事宜。

• 董事會已批准開發Kinsevere擴建項目。

承董事會命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企業管治報告

足夠公眾持股量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長
焦健

董事會報告（續）

本公司（或其中一間附屬公司）與控股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訂立之其他重大合約詳情，載於本年報第71至74頁關連交易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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